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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9B_E7_AB_A0_E5_c47_80544.htm 第一节 合同法概述 一

、合同的概念和特征 （了解） 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

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

议。合同具有以下特征 : （97年问答） 1. 合同是一种法律行

为。 2. 合同是双方的法律行为。 3. 合同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一致。 4. 合同各方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 二、合同法的概

念和适用范围 （一）合同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

、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 （二）合同法的适用范围 （1）买卖合同；（2

）供用电、水、气、热力合同；（3）赠与合同；（4）借款

合同；（5）租赁合同；（6）融资租赁合同：（P536）（7）

承揽合同；（8）建设工程合同；（9）运输合同；（10）技

术合同；（11）保管合同；（12）仓储合同；（13）委托合

同；（14）行纪合同；（15）居间合同。 三、合同法的基本

原则 1．平等原则。 2．自愿原则。 3．公平原则。 4．诚实

信用原则。 5．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的原则

。 第二节 合同的订立 一、合同的订立形式 （一）口头合同

形式 （二）书面合同形式 1．合同书。 2．信件。 3．数据电

文。 4．确认书。 （三）其他合同形式 默示形式，是以消极

的不作为的方式进行的意思表示。推定形式，即从当事人的

积极行为中，可以推定当事人已作了意思表示。 二、合同的

内容 （掌握） （口诀：一标二量价酬金 履期地方违争议） 

合同的内容由当事人约定，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1．当事人



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标的。 3．数量。 4．质量。 5

．价款或者报酬。 6．履行的期限、地点和方式。 7．违约责

任。 8．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合同订立的方式 （掌握） （

一）要约 1．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该意

思表示应当符合下列规定：（1）内容具体确定；（2）表明

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该意思表示约束。 要约邀请是

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寄送的价目表、拍卖

公告、招标公告、招股说明书、商业广告等为要约邀请。 2

．要约的生效。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数据电文进入收

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 3．要约的撤

回和撤销。要约可以撤回。撤回要约的通知应当在要约到达

受要约人之前或者与要约同时到达受要约人。 要约可以撤销

。撤销要约的通知应当在受要约人发出承诺通知之前到达受

要约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要约不得撤销：（1）要约人确

定了承诺期限或者以其他形式明示要约不可撤销；（2）受要

约人有理由认为要约是不可撤销的，并已经为履行合同作了

准备工作。 4．要约失效：（1）拒绝要约的通知到达要约人

；（2）要约人依法撤销要约；（3）承诺期限届满，受要约

人未作出承诺；（4）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

。 （二）承诺 1．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

诺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表明可

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除外。 2．承诺的期限。承诺应当在

要约确定的期限内到达要约人。要约没有确定承诺期限的，

承诺应当依照下列规定到达：（1）要约以对话方式作出的，

应当即时作出承诺，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2）要约以

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要约以信



件或者电报作出的，承诺期限自信件载明的日期或者电报交

发之日开始计算。信件未载明日期的，自投寄该信件的邮戳

日期开始计算。要约以电话、传真等快速通讯方式作出的，

承诺期限自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开始计算。 3．承诺的生效

。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 4．承诺的撤回。撤回承诺

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

到达要约人。 5．新要约。以下两种情况导致新要约的发生

；（1）受要约人超过承诺期限发出承诺的，（2）承诺的内

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

性变更的，为新要约。但是，承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非实质

性变更的，除要约人及时表示反对或者要约表明承诺不得对

要约的内容作出任何变更的以外，该承诺有效，合同的内容

以承诺的内容为准。 四、合同的成立 （掌握） 1．当事人采

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

同成立。 2．当事人采用信件、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

，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

成立。 3．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的，收件人的主营业

地为合同成立的地点：没有主营业地的，其经常居住地为合

同成立的地点。 4．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双

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 5．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

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 6．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者

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

合同成立。 五、合同的格式条款 （掌握）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

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



条款。 格式条款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导致合同无效的情

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

解释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格式条

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 六、缔约

过失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与违约责任、侵权责任相比，具有以

下特征： 1．缔约过失责任违反的是一种先合同义务，即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则所要求的义务。 2

．缔约过失责任所造成的损失主要是受损害一方的信赖利益

损失。 3．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方式只有赔偿损失一种。 当

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

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

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三节 合同

的效力 一、有效的合同 （二）合同的有效条件 1．当事人符

合法律要求的资格。 2．意思表示真实。 3．内容不违反法律

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合同生效的期限 （掌握） 当事人对

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条件。附生效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

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失效。当事人

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成就，

不正当地促成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不成就。但是，当事人

一方已经履行了合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除外。 当事人对

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

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 二、效

力待定的合同 （掌握） （一）限制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 限

制行为能力人在我国主要指年满10周岁但未满18周岁的人，



以及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的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是

纯获利益的合同或者与其年龄、智力和精神状况相适应而订

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代理人追认。 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人订立合同的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对其与限制民事行为

能力人签订的合同予以追认，法律规定的催告追认的法定期

限为1个月。法定代理人予以追认的则合同有效；如果法定代

理人在1个月内未作表示或表示不予追认的，视为拒绝追认，

合同不生效。 （二）无代理权人以他人的名义订立的合同 与

无代理权的人签订合同的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在1个月内予以

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或表示拒绝的，视为拒绝追认，该

合同不生效。被代理人表示予以追认的，该合同对被代理人

发生法律效力。在催告开始至被代理人追认之前，该合同的

效力处于待定状态。 表见代理是善意相对人通过被代理人的

行为，足以相信无权代理人具有代理权，并基于这种信赖与

无权代理人签订合同，由此造成的法律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

的代理制度。表见代理应符合下列条件： 1．无权代理人并

没有获得被代理人的明确授权。 2．客观上存在使善意相对

人相信无权代理人拥有代理权的理由。 3．相对人善意而且

无过失，即相对人无从知道无代理权人没有代理权，而且这

种不知情并非由于相对人的疏忽所致。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

、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

但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 （三）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 无处分权人如果

在订立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后取得了处分权，具有法律效力

。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



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

表行为有效。 三、无效的合同 （掌握） （一）无效合同就是

当事人虽然协商订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要求，国家不承认其

法律效力的合同。无效的合同从订立的时候起，就没有法律

约束力， （二）无效合同的五种情况 1．一方以欺诈、胁迫

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 《合同法》对采取欺诈

、胁迫导致合同无效的行为，增加了限制性条件，即只有这

类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无效。如果这类合同仅仅侵犯了对

方当事人的利益，并没有损害国家、社会、集体或第三人的

利益，则不构成无效合同，只构成可撤销的合同。 2．恶意

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

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三）无效合同的确认和处理 合同的无效

由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对其引起

的财产后果按以下三种方法处理： 1．返还财产。 2．赔偿损

失。 3、收归国家所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